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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2982—2016《烧结装饰砖》,与GB/T32982—201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烧结装饰砖定义(见3.1,2016年版的3.1);

b) 调整了分类,增加了抗压强度等级,更改了规格尺寸和标记(见第4章,2016版的第4章);

c) 更改了外观质量的指标(见5.1,2016年版的5.2);

d) 更改了尺寸允许偏差的指标(见5.2,2016年版的5.1);

e) 增加了抗压强度等级(见5.3.1,2016年版的5.3.1);

f) 更改了抗折强度的指标(见5.3.2,2016年版的5.3.2);

g) 更改了石灰爆裂的指标(见5.5,2016年版的5.5);

h) 更改了抗冻性能指标(见5.6.2,2016年版的5.6.2);

i) 增加了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的指标、试验方法及判定规则(见5.9、6.8、7.4.1.9);

j) 增加了试验条件(见6.1);

k) 更改了型式检验的条件(见7.1.2,2016年版的7.1.2),增加了出厂检验的判定(见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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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 结 装 饰 砖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烧结装饰砖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描述了相

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砌筑用烧结装饰砖和饰面用烧结装饰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542 砌墙砖试验方法

GB/T3810.4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4部分:断裂模数和破坏强度的测定

GB/T3810.9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9部分:抗热震性的测定

GB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18968 墙体材料术语

GB46040 墙体材料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

GB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JC/T466 砌墙砖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18968和JC/T4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烧结装饰砖 fireddecorativebrick
以黏土、页岩、煤矸石等主要原料,经配料、破碎、搅拌、成型、干燥、焙烧等主要工艺生产制成具有装

饰功能的烧结砖。
[来源:GB/T18968—2019,3.1.5,有修改]

3.2
饰面用烧结装饰砖 thinveneerbrick
厚度不大于30mm的烧结装饰砖。

3.3
强度标准值 strengthstandardvalue
fk

具有95%保证概率的强度。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4.1.1 按用途分为砌筑用烧结装饰砖(代号CZ)和饰面用烧结装饰砖(代号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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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按生产工艺分为还原气氛烧结装饰砖(代号HY)和氧化气氛烧结装饰砖(代号YH)。

4.1.3 按表面装饰层分为有釉烧结装饰砖(代号YY)和无釉烧结装饰砖(代号 WY)。

4.2 等级

砌筑用烧结装饰砖按抗压强度分为 MU10、MU15、MU20、MU25、MU30、MU35六个强度等级。

4.3 规格尺寸

烧结装饰砖的外型常见为直角六面体,其基本尺寸见表1。其他规格尺寸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1 基本尺寸

单位为毫米

项目 长度(L) 宽度(B) 高度(H)

砌筑用烧结装饰砖 360、300、240、230、210 240、200、115、114、100、70 115、90、75、60、53、45

饰面用烧结装饰砖 240、215 60、53 12

4.4 标记

烧结装饰砖按类型、强度等级(抗折强度平均值)和标准编号进行标记。
示例1:符合本文件,强度等级为 MU20的砌筑用烧结装饰砖标记为:

CZMU20GB/T32982—2026
示例2:符合本文件,抗折强度平均值为10MPa的饰面用烧结装饰砖标记为:

BX10GB/T32982—2026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外观质量

项目 指标

装饰面的色差a 无肉眼可见的明显色差

完整面/个 大面、条面和顶面分别应不少于1

缺棱掉角
数量/个 ≤3

3个破坏尺寸/mm 不应同时大于5

裂纹

数量/条 ≤3

大面上宽度方向的长度/mm ≤10

大面上长度方向的长度/mm ≤15

条面和顶面上的长度/m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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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外观质量 (续)

项目 指标

杂质在砖面上造成的凸出高度/mm ≤3

  注1:为装饰面施加的色差、凹凸纹、拉毛、拉花、压花、喷砂等不算作缺陷。

注2:凡有下列缺陷之一者,不称为完整面:

1) 缺损在装饰面或者顶面上造成的破坏面尺寸同时大于5mm×5mm;

2) 压陷、粘底、焦花在条面或顶面上的凹陷或凸出超过2mm,区域尺寸同时大于20mm×20mm。

  a 此项要求适用于单色烧结装饰砖。

5.2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尺寸
砌筑用烧结装饰砖 饰面用烧结装饰砖

样本平均偏差 样本极差 样本平均偏差 样本极差

>200 ±2.0 ≤4.0 ±1.8 ≤4.0

100~200 ±1.5 ≤3.0 ±1.3 ≤3.0

<100 ±1.0 ≤1.6 ±1.0 ≤1.6

5.3 强度

5.3.1 抗压强度

砌筑用烧结装饰砖的强度等级以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标准值表示,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抗压强度

单位为兆帕

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

平均值f 强度标准值fk

MU10 ≥10.0 ≥6.5

MU15 ≥15.0 ≥10.0

MU20 ≥20.0 ≥14.0

MU25 ≥25.0 ≥18.0

MU30 ≥30.0 ≥22.0

MU35 ≥35.0 ≥26.0

5.3.2 抗折强度

饰面用烧结装饰砖的强度以抗折强度平均值和单块最小值表示。抗折强度平均值不小于8MP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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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块最小值不小于7MPa。

5.4 泛霜

每块砖不应出现中等及以上泛霜。

5.5 石灰爆裂

每块砖不应出现最大破坏尺寸大于2mm的爆裂区域。

5.6 抗风化性能

5.6.1 吸水率及饱和系数

吸水率及饱和系数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吸水率及饱和系数

种类

项目

5h沸煮吸水率 饱和系数

平均值 单块最大值 平均值 单块最大值

砌筑用烧结装饰砖 ≤15% ≤17% ≤0.74 ≤0.77

饰面用烧结装饰砖 ≤18% ≤20% ≤0.78 ≤0.81

5.6.2 抗冻性

吸水率和饱和系数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抗冻性试验。抗冻性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抗冻性

使用地区a 抗冻指标 外观质量 单块质量损失率

夏热冬暖地区 D15

夏热冬冷地区 D25

寒冷地区 D35

严寒地区 D50

冻后外观无明显变化且

符合表2的规定
≤2%

  注:D15、D25、D35、D50分别指冻融循环15次、25次、35次、50次。

  a 使用地区按GB50176的规定划分。

5.7 耐急冷急热

有釉烧结装饰砖不应出现炸裂、剥落及裂纹延长现象。

5.8 放射性核素限量

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GB6566的规定。

5.9 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

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应符合GB46040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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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标准试验条件为环境温度(20±5)℃、相对湿度(50±15)%。

6.2 外观质量

装饰面的色差、完整面、缺棱掉角、裂纹、杂质凸出高度按GB/T2542的规定进行。

6.3 尺寸允许偏差

6.3.1 尺寸测量

检验样品数量为20块,其方法按照GB/T2542进行。其中每一尺寸测量不足0.5mm按0.5mm
计,每一方向尺寸以两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表示。

6.3.2 结果计算

6.3.2.1 样品平均偏差是20块试样同一方向40个测量尺寸的算术平均值减去其公称尺寸的差值。

6.3.2.2 样本极差是20块试样中同一方向40个测量尺寸中最大测量值与最小测量值之差值。

6.4 强度

6.4.1 抗压强度

6.4.1.1 10块试样,试验按GB/T2542的规定进行,结果修约至0.01MPa。

6.4.1.2 强度标准差按公式(1)计算,结果修约至0.01MPa。

S=
1
9∑

10

i=1

(fi-f)2 …………………………(1)

  式中:

S ———10块试样的抗压强度标准差的数值,单位为兆帕(MPa);

f ———10块试样的抗压强度平均值的数值,单位为兆帕(MPa);

fi———第i块试样抗压强度测定值的数值,单位为兆帕(MPa)。

6.4.1.3 强度标准值按公式(2)计算,结果修约至0.1MPa。

fk=f-1.83S …………………………(2)

  式中:

fk———强度标准值的数值,单位为兆帕(MPa)。

6.4.2 抗折强度

6.4.2.1 10块试样,试验按GB/T3810.4的规定进行,结果修约至0.1MPa。

6.4.2.2 每块试样的抗折强度按公式(3)计算,并计算算术平均值,结果修约至0.1MPa。

R=
3PL
2bh2

…………………………(3)

  式中:

R ———试样的抗折强度的数值,单位为兆帕(MP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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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试样断裂时的最大载荷的数值,单位为牛顿(N);

L ———跨距的数值,单位为毫米(mm);

b ———试样宽度的数值,单位为毫米(mm);

h ———试样断裂面上的最小厚度的数值,单位为毫米(mm)。

6.4.2.3 试验结果以试样抗折强度的算术平均值和单块最小值表示。

6.5 泛霜、石灰爆裂、抗风化性能

按GB/T2542中的规定进行。

6.6 耐急冷急热

按GB/T3810.9的规定进行。试样采用浸没试验,先在(145±5)℃的干燥箱中保持45min后,立
即浸没于(15±5)℃的水槽中急冷5min,如此为一个循环。重复进行10次上述过程后,检查每块试样

的外观破坏程度。

6.7 放射性核素限量

按GB6566的规定进行。

6.8 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

按GB46040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尺寸允许偏差、外观质量和强度等级,每批产品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第5章技术要求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厂生产试制定型检验;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一年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3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7.2 批量

检验批的构成原则和批量大小按JC/T466规定。3.5万块为一批,不足3.5万块按一批计。

7.3 抽样

7.3.1 外观质量检验的试样采用随机抽样法,在每一检验批的产品堆垛中抽取。

7.3.2 尺寸允许偏差和其他检验项目的样品用随机抽样法从外观质量合格的样品批中抽取。

7.3.3 抽样数量按表7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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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抽样数量

序号 检验项目 抽样数量

1 外观质量 50(n1=n2=50)块

2 尺寸允许偏差 20块

3 抗压强度 10块

4 抗折强度 10块

5 泛霜 5块

6 石灰爆裂 5块

7 吸水率和饱和系数 5块

8 抗冻性 10块

9 耐急冷急热 5块

10 放射性核素限量 3块(不低于4kg)

11 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 3块(不低于4kg)

  注:n1、n2 分别为第一、第二样本数量。

7.4 判定规则

7.4.1 单项判定

7.4.1.1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采用JC/T466规定的二次抽样方案。首先抽取第一样本(n1=50),根据表2规定的技术

要求进行外观质量检验,不合格品数为d1。按下列规则判定:

a) d1≤7时,外观质量合格;

b) d1≥11时,外观质量不合格;

c) 7<d1<11时,需对第二样本(n2=50)进行检验,不合格品数为d2。判定规则如下:
———(d1+d2)≤18时,外观质量合格。
———(d1+d2)≥19时,外观质量不合格。

7.4.1.2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允许偏差符合5.2的要求,判定尺寸偏差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4.1.3 强度

砌筑用烧结装饰砖的抗压强度等级符合5.3.1的要求,饰面用烧结装饰砖的抗折强度符合5.3.2的

要求,判定强度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4.1.4 泛霜

泛霜符合5.4的要求,判定泛霜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4.1.5 石灰爆裂

石灰爆裂符合5.5的要求,判定石灰爆裂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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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6 抗风化性能

抗风化性能符合5.6的要求,判定抗风化性能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4.1.7 耐急冷急热

耐急冷急热符合5.7的要求,判定耐急冷急热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4.1.8 放射性核素限量

放射性核素限量符合5.8的要求,判定放射性核素限量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4.1.9 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

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符合5.9的要求,判定可浸出有害金属元素限值合格,否则判定为不

合格。

7.4.2 总判定

7.4.2.1 出厂检验按出厂检验项目和在时效范围内最近一次型式检验中的泛霜、石灰爆裂、抗风化性能

等项目的技术指标进行判定。当所检项目检验结果均符合第5章的技术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
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4.2.2 型式检验按第5章各项技术指标进行判定。当所有项目检验结果均符合第5章的各项技术要

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8.1 标志

产品出厂时,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产品质量合格证主要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商标、产品标记、
批量及编号、证书编号、本批产品实测技术性能和生产日期等,并由检验员和单位签章。

8.2 包装

产品按品种、规格、强度等级、颜色分别包装,包装应牢固,保证运输时不会摇晃碰坏。

8.3 贮存

产品应按品种、规格、强度等级分别整齐堆放,不应混杂。

8.4 运输

产品运输和装卸时要轻拿轻放,不应碰撞摔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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